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深圳市欣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与关联方共同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爱建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

市欣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天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对欣天科

技全资子公司苏州欣天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天新投资”) 本次与

关联方共同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相关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苏州欣天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天盛”）是欣天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欣天新投资持股 75%的控股公司。 

为增强欣天盛的资本实力，促进业务的快速发展，欣天新投资拟与苏州市吴

中区恒越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恒越兴”）共同按持股比

例为其增加注册资本 1,500 万元，其中欣天新投资以现金方式出资 1,125 万元，

恒越兴以现金方式出资 375万元。增资完成后，欣天盛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500

万元。 

鉴于欣天科技董事王忠伟担任恒越兴执行事务合伙人，欣天科技董事、副总

经理袁铮为恒越兴有限合伙人。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

《深圳市欣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021 年 1月 2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及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增资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就此项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公司

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

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苏州市吴中区恒越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9 年 8月 21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6MA1YY3820L 

合伙期限：2019 年 8月 21日至 2029年 8月 20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王忠伟 

主要经营场所：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越溪街道天鹅荡路 32号行政楼 4楼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普通合伙人王忠伟、有限合伙人袁铮、有限合伙人陈华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苏州欣天盛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忠伟 

注册地址：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越溪街道天鹅荡路 32号 1幢 2 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通讯设备及配件；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欣天新投资 750.00 75% 1,875.00 75% 

恒越兴 250.00 25% 625.00 25% 

合计 1,000.00 100% 2,500.00 100%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欣天新投资与恒越兴共同对欣天盛进行增资，双方均按照原出资比例以

现金方式出资，根据各自出资比例平等地享有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不存在

有失公允或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影响及可能存在的风险 



（一）对欣天盛增资的目的和影响 

本次增资有利于增强欣天盛的资本实力，促进欣天盛业务的快速发展和长期

稳定经营，有利于公司的整体利益。 

本次交易对价符合市场化平等交易原则，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 可能存在的风险 

1、虽然公司与关联方就本次增资方案进行了充分沟通并达成了一致，但若

对方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及时履行相应的义务，将可能带来交易方案无法顺利实施

的风险。 

2、本次增资后，欣天盛的资本实力将进一步提升，但其发展仍然受宏观经

济波动、行业监管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是否能够取得

预期效果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六、2021 年年初至今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1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关联交易外，欣天科技与恒越兴未发生

关联交易。 

七、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程序 

2021 年 1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会议审

议了欣天新投资与关联方恒越兴共同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关联董事王忠伟、袁铮回避该事项表决，非关联董事以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增

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及其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经对本次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进

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同意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增强欣天盛的资本实力，

促进业务的快速发展和长期稳定经营，有利于本公司的整体利益，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全资子公

司本次与关联人共同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及

公司的独立性，本次交易事项的内容及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 维护了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审议中，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决策过程合法、有效。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增资暨

关联交易事项。 

（三）监事会审议程序 

2021 年 1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会议审

议了本次欣天新投资与关联方共同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

实际出席监事 3人。全体监事以 3票同意、0 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爱建证券经核查认为：欣天科技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且关联董

事按相关规定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

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上述事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此项关联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爱建证券对欣天科技全资子公司欣天新投资本次与关联方共同增资暨关联

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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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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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华  曾   辉 


